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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江地檢署署史
壹、歷史沿革
一、本署成立前

福建省連江縣（馬祖）地處荒陬，與內陸隔絕，本無所謂縣治司法制度之設立，迨及民國 38 年

(1949 年 ) 大陸淪陷，政府退守臺澎金馬等地區，連江縣諸列島遂成為駐防之軍事重地。民國 45 年，

連江縣所轄一切政務悉歸馬祖守備區指揮部管轄，而司法業務則由軍事審判機關受理。民國 45 年 7

月馬祖地區成立政務委員會，惟未設司法或軍法機關，民事訴訟案件仍委託馬祖守備區指揮部軍法組

代審。嗣為期速審速結，以確保人民權益，並安定社會，乃於連江縣政府設立軍法室，以軍法兼理司

法之方式，試行辦理馬祖地區之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直至民國 58 年 6 月司法行政部奉令接掌，乃

請福建金門地方法院在馬祖南竿鄉設立連江民事庭，辦理轄區內民事事件之審判、強制執行，並兼辦

非訟事件、提存、登記、公認證等業務，惟刑事偵查及審判等業務仍由連江縣政府軍法室辦理。嗣為

配合臺、澎地區解除戒嚴，亦為使全國司法體制趨於劃一，經行政院核定於民國 76 年 10 月 10 日成

立連江檢察官辦公室，屬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司法院亦於同日籌設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刑事

庭，辦理馬祖地區之刑事審判、少年事件等業務）所轄，並暫借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二樓辦公，

以掌理馬祖地區之刑事偵查、追訴、公訴、裁判執行、相驗等刑事訴訟法所規定之法定職權，轄區包

括南竿鄉、北竿鄉、莒光鄉、東引鄉。嗣原有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連江庭辦公建物已不敷使用，司法院、

法務部為改善辦公環境，乃核撥經費及委由兵工協建聯合司法辦公大樓，費時三載完工，並於 80 年

遷入司法辦公大樓辦公（現址）。

二、本署之成立

馬祖地處外島，人口較少，民風純樸，原由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輪派檢察官、書記官及法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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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 位常駐辦理轄區之業務。迨至 90 年度立法院審查司法預算時，經地區立法委員爭取設立地方法

院及檢察署，司法院及法務部亦體認馬祖地區民眾就近使用法院及檢察機關之方便，而得享有便利之

司法資源，以建立完整之司法體制，並進一步落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平等權之宗旨，提高馬祖地

區司法服務之品質，故法務部特於 92 年間動用第一預備金整修辦公室環境，並於 92 年 12 月 31 日以

連江檢察官辦公室之現址成立福建連江地方法院檢察署（福建連江地方法院亦於同日成立）。 

貳、組織發展歷程、組織型態及編制
一、組織發展歷程

本署成立前為檢察官辦公室，由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檢察署輪派檢察官、書記官、法警各 1 人在連

江地區辦理犯罪偵查、追訴、公訴、相驗及刑事裁判執行等業務。本署於 92 年 12 月 31 日成立時，

預算員額為 8 人，實際在職人數僅 7 人，至 96 年 9 月始補足檢察官 1 位，目前實際在職人數 8 人，

包含檢察長、檢察官各 1 人、書記官、法警各 2 人、駕駛及工友各 1 人。

二、組織型態

本署隸屬法務部，並受最高法院檢察署、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檢察署業務監督，依法院組織法

辦理第一審檢察事務，檢察官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協助自訴、擔當自訴及辦理犯罪偵查、

追訴及指揮刑事裁判之執行，並辦理保護管束、法律宣導、訴訟輔導、犯罪被害人保護、更生輔導等

司法保護業務及各項法令政策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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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編制

本署因員額僅 8 人，依層級分三級，如下圖：

四、本署業務人力配置情形

處室單位 業務職掌

檢察長

一、綜理署務、辦理偵查案件及輪值內外勤業務。
二、上級臨時交辦事項。
三、擔任專組召集人、綜理偵查及刑事執行事務之監督。
四、督導檢察官辦案、行政文稿之審核及決行。
五、檢察官及其他職員之考核與獎懲之擬議及核定。
六、人民陳情案件之調查、擬議。
七、法律問題之研究。
八、發布新聞事宜。

檢察官（1 人）

一、襄助檢察長處理全署事務。
二、實施偵查、提起公訴、實行公訴、擔當自訴、協助自訴、指揮刑事裁

判之執行、督導觀護業務及辦理檢察長其他交辦事項。
三、其他法令所定職務之執行。

連江聯合司法大樓動土典禮 79.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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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記官（2 人）

一、紀錄及執行業務
1. 配置檢察長及檢察官辦理刑事紀錄及分案。
2. 整卷及偵辦案件公文書撰擬發文。
3. 刑事執行案卷及文件之點收、登記、保管。
4. 關於筆錄、傳票、拘票、提票、押票、釋票、執行指揮書及其他

文書之製作。
5. 執行案件各項報表製作或統計等資料之提供。
6. 保證金及贓證物品之處理。
7. 關於保護管束事務之處理。

二、文書、研考、檔案、統計及贓物業務
1. 主辦文書。
2. 兼辦研考、刑事案件稽催管考、一般公文追蹤催辦及各項報表之

填報管考。
3. 兼辦檔案及贓證物管理。
4. 配置辦理國家賠償事件。
5. 相關會議之召開聯繫協調紀錄。
6. 辦理訴訟輔導、代繕書狀。

三、觀護業務
1. 依據刑法、刑事訴訟法、保安處分執行法及辦理保護管束注意事

項等規定監督、輔導受保護管束人。
2. 保護管束人之轉介就學、就業、就養、就醫工作。
3. 緩起訴之義務服務執行機關（構）遴選，及義務服務處遇之執行。
4. 其他觀護業務。

四、統計業務
兼辦各項業務統計及案件報結、輸入。

五、犯罪被害人與更生保護業務
支援兼辦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連江分會及福建更生保
護會連江辦事處業務。

法警（2 人）

一、法警業務
1. 法警勤務之輪派。
2. 辦理值庭、執行、警衛、解送人犯及有關司法警察事務。
3. 兼辦出納、財產、物品管理、圖書管理及收發文業務。

二、總務科
1. 主辦總務、庶務及財物、勞務採購事項。
2. 駕駛、工友、替代役之管理、考核及公務車、辦公廳舍之管理。

三、兼辦資訊業務
四、兼辦人事、會計、政風等業務
五、犯罪被害人與更生保護業務

支援兼辦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福建連江分會及福建更生保護
會連江辦事處業務。

連 江 聯 合 司 法 大 樓 落 成 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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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訴訟管轄
本署轄區包含連江縣南竿

鄉（面積 10.64 平方公尺）、

北竿鄉（面積 9.30 平方公里）、

莒光鄉（分東莒、西莒，面積

合計 5.26 平方公里）、東引鄉

（面積 4.40 平方公里）等 4 鄉

5 島，總面積共 29.6 平方公里，

並以本署所在南竿鄉（距基隆

114 海浬，距馬尾 33 海浬）為

政經中心，距東引鄉 36 海浬

（東引距基隆 90 海浬），距

東莒 16.5 海浬、西莒 16 海浬，

距北竿鄉 3.4 海浬。設籍人口

數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為 10,058 人，實際住居人口約在 6000 人左右，有近半數之人口並未實際住居

在馬祖地區。

肆、歷任機關首長

職 稱 姓 名 任 期 備 註

檢 察 長 鄭 文 貴 92 年 12 月 至 94 年 3 月

檢 察 長 賴 哲 雄 94 年 3 月 至 96 年 4 月

檢 察 長 朱 坤 茂 96 年 4 月 至 97 年 8 月

檢 察 長 林 慶 宗 97 年 8 月 至 99 年 7 月

檢 察 長 洪 培 根 99 年 7 月 28 日 迄 今

馬祖國家風景區

舊 廈 大 樓 留 影



史

實

鑠法薪傳  65  金馬奔騰

伍、本署業務簡介
一、檢察業務：

（一）犯罪偵查。（二）公訴及蒞庭追訴。（三）確定裁判之執行及妥適辦理緩起訴處分。（四）

觀護及司法保護業務。（五）檢肅槍、毒及走私。（六）加強肅貪及兒少婦幼保護。（七）查察賄選、

反賄選宣導。（八）督導監獄、看守所及通訊監察業務。（九）掃除組織犯罪及排怨計畫。（十）督

導鄉鎮調解業務及轉介調解。

二、一般行政業務：

（一）改善洽公環境，簡化程序，加強便民服務。（二）推廣各項法治教育及法律宣導。（三）

落實問卷調查及辦理司法改革民意座談，改善及提升檢察機關公信力與親民形象。（四）維護及平衡

被害人權益。（五）提供各項訴訟輔導。（六）配合各項政策宣導，並適時舉辦研習及宣導活動。（七）

積極辦理清淨家園及參與地方睦鄰活動。

陸、結語
檢察署是國家行使檢察權的機關，代表國家從事摘奸發伏的犯罪偵查、公訴及刑事執行工作，並

負責刑事裁判權之執行及保護管束、法律宣導、訴訟輔導、犯罪被害人保護、更生輔導等柔性司法工

作。雖本署位處離島，民風純樸，重大刑事案件相對較少，但隨著兩岸關係的逐步開放及馬祖地區博

弈公民投票的通過，可能開放觀光休閒附設博弈賭場，預期將吸引更多外來人口移入及觀光，而隨著

人口的移入及觀光客的增加，相關犯罪亦可能增生及複雜化。為此，本署除加強檢、警、調及各司法

警察機關相互間的聯繫，發揮團隊精神共同打擊犯罪，以提供民眾安全的、優質的生活環境外，並將

輔以各項行政與法律作為及預防被害宣導，以預防犯罪之發生，確保地區百姓生活的幸福美滿。

柒、相關文獻及照片

96.12.23 朱檢察長馬祖電台廣播宣導 96.08.22 暑期成長營

97.3.6 朱檢察長東引宣導 97.3.15 法賄選歌唱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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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20 漁會選舉查察座談會

98.5.20 林檢察長介壽國中小法律宣導 98.7.14 檢察長查訪北竿鄉虛設戶籍

98.9.10 選舉查察小組成立 98.11.27 法務部長蒞馬反賄選宣導

97 年暑期成長營照片

99.6.2 反賄選查察座談會 99.6.6 反賄選宣導大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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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9.9 預防犯罪被害宣導 99.10.30  洪檢察長率同仁淨灘

100.3.29 司法改革座談會（北竿） 100.9.3 反賄選簽名大會

100.11.8 仁愛國小法律宣導 100.12.28 候選人簽署反賄選公約

100.12.31 轉動臺灣向前行單車活動反賄選宣導 101 選舉反賄選有獎徵答中獎人員


